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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4月

29日以微信、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7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

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均以现场方式出席），实际表决董事9名。 会

议由董事长刘清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

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刘清勇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刘清勇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王玺女士、杨健先生和周洪发先生三位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公司第十届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由王玺女士、杨健先生和周洪发

先生三位委员组成，王玺女士担任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杨健先生、周洪发先生和刘志强先生三位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公司第十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杨健先生、周洪发先生和刘

志强先生三位委员组成，杨健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

董事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科技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刘清勇先生、周洪发先生和王玺女士三位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公司第十届战略与科技委员会由刘清勇先生、周洪发先生和

王玺女士三位委员组成，刘清勇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与科技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杨健先生、王玺女士和王晓辉先生三位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公司第十届提名委员会由杨健先生、王玺女士和王晓辉先生三

位委员组成， 杨健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

举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刘清勇先生、刘汉成先生和周洪发先生三位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公司第十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刘清勇先生、刘汉成先

生和周洪发先生三位委员组成，刘清勇先生担任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韩钰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同意聘任韩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

董事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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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4月

29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的形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5月7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全部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实际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玉龙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研究讨论，认为杨玉龙先生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监事会主席任职资格的要求。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杨玉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

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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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7日14:30。

提供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7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5年5月7日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5月7日

15:00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

截至2025年4月29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3、会议召开地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247号公司1号楼527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清勇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5人， 代表股份375,671,1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36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321,014,4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7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54,65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18％。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163人，代

表股份54,65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18％，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全部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表

决。

2、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

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7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7％；反对669,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6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34％；反对66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2％；弃权22,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9％；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2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6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8％；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28,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9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7％；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14,4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7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41％；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14,4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47,18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183％；反对28,450,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33％；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17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887％； 反对28,450,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533％； 弃权31,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9％；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2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6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8％；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28,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6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02％；反对65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0％；弃权2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6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02％；反对65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0％；弃权28,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75,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9％；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28,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6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6％；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28,9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5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33％；反对677,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5％；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5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33％；反对677,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5％；弃权2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6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5％；反对672,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弃权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5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13％；反对67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8％；弃权32,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4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2％；反对688,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3％；弃权39,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2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78％；反对68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弃权39,3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4,96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3％；反对674,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弃权3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5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02％；反对674,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4％；弃权3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关于选举刘清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359,825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45,335股。

表决结果：刘清勇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关于选举刘汉成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412,227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97,737股。

表决结果：刘汉成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关于选举刘亨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412,227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97,737股。

表决结果：刘亨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关于选举王晓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359,834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45,344股。

表决结果：王晓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5�关于选举刘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412,22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97,736股。

表决结果：刘志强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6�关于选举黄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359,85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45,360股。

表决结果：黄浩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关于选举杨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408,211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93,721股。

表决结果：杨健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关于选举王玺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355,807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41,317股。

表决结果：王玺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关于选举周洪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408,208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93,718股。

表决结果：周洪发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4.01�关于选举杨玉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355,802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41,312股。

表决结果：杨玉龙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4.02�关于选举朱宏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41,355,803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341,313股。

表决结果：朱宏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程益群、高瑶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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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选举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5月7日，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3人及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2人，与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构成情况

（一）第十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刘清勇、刘汉成、刘亨、王晓辉、刘志强、黄浩

独立董事：杨健、王玺、周洪发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清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公司设立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与科技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其成员的选举情况如下：

1、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王玺（召集人）、杨健、周洪发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健（召集人）、周洪发、刘志强

3、战略与科技委员会：刘清勇（召集人）、周洪发、王玺

4、提名委员会：杨健（召集人）、王玺、王晓辉

5、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刘清勇（召集人）、刘汉成、周洪发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第十届监事会构成情况

（一）第十届监事会成员

股东代表监事：杨玉龙、朱宏光

职工监事：张宏伟

（二）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玉龙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及2025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6）。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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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5月7日，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韩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韩钰女士简历如下：

韩钰，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95年11月，本科学历。 2018年8月加入公司，一直协助配合董事会秘书开展

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资本运作、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韩钰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韩钰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韩钰女士于2019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韩钰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454-8848800

传真：0454-8467700

邮箱：hdjtjdgf000922@163.com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247号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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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应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选举张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张宏伟先生简历如下：

张宏伟，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7�年3�月，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党群

工作部副部长；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党群人事部副部长。 现任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主任、工会副主席、职工监事、巡察办主任；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佳木斯市佳时利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张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宏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张宏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5月7日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受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了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哈尔滨电气集团佳

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提案审议情况、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

法性进行了审核和见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参加人员、会议方式、

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会议的方式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7日14:

30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247号公司1号楼527会议室如期举行。 网络投票时间为：（1）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清勇先生主持，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就会议通知列明

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并现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

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65人， 代表股份375,671,1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36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321,014,4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6.17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54,65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1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

外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54,65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

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3人，代表股份54,

65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18%。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资格，由本所律师对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自

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进行审查验证；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3.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案一致，无修改原有提案或

提出新提案情形，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就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逐一表决。 该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

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3.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推举了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会议的计票、

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进行清点。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主持人当场宣布各议案

均获通过。 该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其中议案12、13、14采用累积投

票制，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7%；反对669,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64,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34%；反对66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2%；弃权22,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9%；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2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61,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8%；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28,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9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7%；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14,4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75,6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41%；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14,4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7,18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183%；反对28,450,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33%；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174,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887%；反对28,45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533%；弃权3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9%；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2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61,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8%；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28,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96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02%；反对659,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0%；弃权2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68,0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02%；反对65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0%；弃权28,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5,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9%；反对66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28,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61,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6%；反对66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4%；弃权28,9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95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33%；反对677,4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5%；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53,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33%；反对677,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5%；弃权2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6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5%；反对672,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弃权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52,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13%；反对67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8%；弃权32,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4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2%；反对688,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3%；弃权39,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28,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78%；反对68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弃权39,3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6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3%；反对674,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弃权3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951,6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02%；反对674,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4%；弃权3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2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2.01关于选举刘清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359,825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45,335股。

根据表决结果，刘清勇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02关于选举刘汉成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412,227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97,737股。

根据表决结果，刘汉成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03关于选举刘亨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412,227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97,737股。

根据表决结果，刘亨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04关于选举王晓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359,834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45,344股。

根据表决结果，王晓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05关于选举刘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412,226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97,736股。

根据表决结果，刘志强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06关于选举黄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359,85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45,360股。

根据表决结果，黄浩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3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3.01关于选举杨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408,211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93,721股。

根据表决结果，杨健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3.02关于选举王玺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355,807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41,317股。

根据表决结果，王玺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3.03关于选举周洪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408,208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93,718股。

根据表决结果，周洪发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4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14.01关于选举杨玉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355,802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41,312股。

根据表决结果，杨玉龙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议案14.02关于选举朱宏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1,355,803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341,313股。

根据表决结果，朱宏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 � �程益群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 � �高 瑶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 � �孔 鑫

2025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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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大健康” ）持有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山外山” 、

“发行人” ）股份35,521,6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1.06%；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湘江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远健鲲” ）持有公司股份3,886,616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21%；大健康和力远健鲲在公司上市前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系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39,408,2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2.26%。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且已于2023年12月26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大健康和力远健鲲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12,852,625股，本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4.00%，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5月30日至2025年8月27日）实施。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

确定，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注销回购股份或配股等导致

总股本变动的事项的，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股东大健康属于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其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股东力远健鲲属于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

市日，其投资期限不满36个月，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收到股东大健康、力远健鲲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

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5,521,600股

持股比例 11.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35,521,600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包括IPO前取得的股份以及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股东名称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下股东，但与大健康系一致行动人关系，按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进行

披露。

持股数量 3,886,616股

持股比例 1.2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3,886,616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包括IPO前取得的股份以及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5,521,600 11.06%

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互为一致

行动人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886,616 1.21%

合计 39,408,216 12.26%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游新农 1,937,703 0.60% 2024/6/18～2024/9/15 7.93-11.01 2024年5月25日

注：减持总金额不含个人所得税、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4年9月15日，游新农减持完成，当

前持股数量为0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9,639,469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639,46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639,469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213,156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213,156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关于公司股份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大健康、力远健鲲将在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并将认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2）大健康、力远健鲲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若届时大健康、力远健鲲仍持有发行人5%或以上的股份，则大健康、力远健鲲应按照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在实施减持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

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

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股东大健康、力远健鲲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

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股东大健康、力远健鲲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912� � �证券简称：中新赛克 公告编号：2025-027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股东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合计持有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份9,577,560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6090%）的股东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红土” ）、昆山红土高新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红土” ）、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红土” ）、郑州

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百瑞”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5,122,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0000%），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及郑州百瑞为一致行动

人。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出具的《关于拟减持深圳市中新

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43,000 2.7191

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84,800 1.0453

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83,100 1.0443

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66,660 0.8004

合计 9,577,560 5.6090

注：尾差系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均为创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存续

期间均已超过十年且均处于退出期，本次系基于基金退出需求等自身经营需要。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及2018年5月4日、2020年7月3日公司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减持数量和比例

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合计拟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5,122,500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0000%。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

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83,200 1.4543

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4,600 0.5591

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3,800 0.5586

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30,900 0.4280

合计 5,122,500 3.0000

4、减持期间：本次减持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

6、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和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

理）。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锁定、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2）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8年5月21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六个月。

（二）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其可在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最高可减持所持的全部股份。

减持价格：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减持方式：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

式减持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其减持公司股票时，将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执行。

如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

为。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与上述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情况说明

1、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减持数量也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公司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的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要求；

4、广东红土、昆山红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广东红土、昆山红

土、南京红土、郑州百瑞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拟减持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